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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及审计、法治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发生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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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原任职务 任职起始 任职终止 

张兴胜 

董事（审计、法

治与风险管理委

员会委员）、副

总经理 

2019.08（董事、副总经

理） 

2019.12（审计、法治与风

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2025.10，不再担

任审计、法治与

风险管理委员会

委员 

张兴胜，男，汉族，1971年7月出生，籍贯甘肃天水，2000

年7月参加工作，199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济学博士学历，

高级经济师。2025年10月起，张兴胜不再担任审计、法治与风

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2025年10月，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召开董事

会通过如下议案： 

会议同意田利民、王进、宋焕政董事为国资公司董事会审

计、法治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田利民董事为主任委员。 

2025年10月，北京市组织部、市国资委委派于仲福为国资

公司董事。 

2025年12月17日，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召开

董事会通过如下议案： 

国资公司增补于仲福为董事会审计、法治与风险管理委员

会委员。 

此次调整后由田利民、王进、宋焕政、于仲福董事担任公

司董事会审计、法治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田利民董事作为

主任委员。上述变动事项合法合规且已经有权机构审批同意并

履行所需程序。 

（二）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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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现任职务 任职起始 任职终止 

于仲福 

董事（审计、法治

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委员） 

2025.12（审计、法治与

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 

田利民 

董事（审计、法治

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委员） 

2025.10（审计、法治与

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 

于仲福，男，汉族，1970年11月生，大学学历，公共管理

硕士，中共党员，正高级经济师。曾任市国资委企业改革处处

长，2009年5月任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副总经理，2019年

8月任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1年

5月任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现

任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专职外部董事。 

田利民，男，汉族，1960年8月生，在职大学，经济学

硕士，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政工师、正高级通信工程师、

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组书记、总经理，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巡视工作办公

室（党风廉政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党组组织部）

资深经理（总经理级），现任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外部董事。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上述人员相关设置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本公司上述人员变动已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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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发生变动对公司的影响分析 

上述人事变动不会对企业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

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董事会或其他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决策有

效性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人事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

定。 

特此公告。




